西北师范大学高层次人才引进办法

为进一步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并为学科建设搭建高层次人才平台，根据学校“十一五”师资队伍建设的有关精神，制定本办法。
一、总则
（一）坚持同学校发展目标和学科建设规划相一致的原则，紧紧围绕学科建设的需要，重点保证学校一级博士学位授权学科、国家级及省部级重点实验室和重点研究基地、二级博士学位授权学科及拟申报博士学位授权点学科等特色鲜明、优势突出的学科建设急需的高层次人才。

（二）坚持公开招聘、公平竞争、科学评价、择优引进的原则，加强对拟引进人才的学术水平、教学科研成果、职业道德等方面的考核与考察，确保引进人才质量。
（三）按照“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的思路，加大工作力度，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超常规、创造性地开展人才引进工作。
（四）对于各单位需要且符合引进条件的高层次人才，不受单位编制及进人计划限制，随时报批；对于学校层面工作需要引进的高层次人才，由学校直接确定引进，各单位应无条件接受。

（五）本办法所称的“引进”是指学校因学科建设急需，主动从国内外吸引到我校工作的高层次人才；本办法所称的“高层次人才”是指我校学科建设急需、在学术技术领域具有较高造诣和突出成果的、具有博士学位和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专家学者。

二、层次及基本条件

（一）层次

第一层次：一级博士学位授权学科带头人（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人文社科类知名专家）。

第二层次：二级博士学位授权学科带头人。

第三层次：二级博士学位授权学科方向带头人。

第四层次：二级博士学位授权学科或拟申报博士学位授权学科梯队建设所需优秀青年学术骨干。

（二）基本条件

1、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治学严谨，开拓创新，善于合作；

2、具有较高的学术造诣和突出的学术成果，在本学科领域有一定的学术知名度，与国内外同行有着广泛的学术联系；

3、具有承担高级别、高水平的科研项目及主持我校重点建设项目的能力，胜任研究生培养及核心课程讲授任务；

4、能带动和促进我校学科建设与发展，具有较强的学科组织管理能力；

5、具有博士学位和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身体健康；除第一层次外，其他层次引进人才年龄一般不超过50 周岁。

三、待遇
（一）引进的各类高层次人才，除享受甘肃省有关政策规定的待遇外，同时享受下列相应条款所规定的待遇：

1、引进的第一层次人才享受以下待遇： 
（1）学校为其提供200平方米左右的房源，提供安家补贴费50万元； 
（2）配偶随调并安排工作；
（3）提供科研资助金，标准为：两院院士300万元，人文社科类知名

专家100万元；

（4）年薪50万元（含国家规定的工资、福利待遇等）；
（5）配备2名工作助手；
（6）配备工作及生活用车；
（7）每年提供20万元办公经费。

    2、引进的第二层次人才享受以下待遇：
（1）学校为其提供170平方米左右的房源，提供安家补贴费20万元；
（2）配偶随调并安排工作；
（3）提供科研资助金，标准为：理工科100万元，文科50万元； 

（4）年薪15万元（含国家规定的工资、福利待遇等）；
（5）配备1名工作助手；
（6）保证工作用车；
    （7）每年提供5万元办公经费。
3、引进的第三层次人才享受以下待遇：
    （1）学校为其提供130平方米左右的房源，提供安家补贴费10万元；
（2）配偶随调并安排工作；

（3）提供科研资助金，标准为：理工科30万元，文科15万元；

（4）引进前三年年校内津贴不低于4万元，并享受国家规定的工

资、福利等。

4、引进的第四层次人才享受以下待遇：
    （1）学校为其提供100平方米左右的房源，提供安家补贴费5万元； 
（2）配偶随调并安排工作；

（3）提供科研资助金，标准为：理工科20万元，文科10万元；

    （4）引进前三年年校内津贴不低于3万元，并享受国家规定的工资、福利等。

    （二）引进人才的科研资助金由科技处负责落实并按照项目经费进行管理。对于带国家级项目来校工作者，学校视其项目情况给予一定数额的配套经费。

（三）引进人才中未评聘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者，可根据具体情况直接聘任到相应岗位工作。 
（四）引进人才待遇中的其他未尽事宜，按国家或学校有关政策规定执行。如需加大引进力度提高待遇，由学校另行研究决定。
四、程序
（一）学院组织校内外专家对拟引进人才进行考核与考察，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论证引进的必要性并提出引进初步方案。
（二）学院党政联席会议研究后，将拟引进人才的初步方案和相关材料报学校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三）学校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审核后提交校学术委员会评议。
（四）学校人才工作领导小组根据校学术委员会的评议意见，研究确定引进具体事宜。

五、保障措施

（一）学校设立引进人才专项经费，主要用于支付引进人才的安家费、办公经费等。引进人才专项经费专款专用。

（二）学校根据引进人才计划预留一定数量的房源，以保证引进工作顺利进行。预留房源由学校人才工作领导小组提出分配方案，后勤管理处负责落实，用人单位负责做好住房安置中的服务、协调、联系等具体工作。对人事关系暂未正式调入我校的引进人才，由学校按其所聘岗位提供校内过渡房，过渡房的租金由学校全额补贴。引进人才的房源由后勤管理处负责统一规划、管理。

（三）人事处根据各单位编制及引进人才配偶的情况，提出初步安置意见，一经学校研究决定，相关单位应无条件接受。

（四）附中、二附中、附小、幼儿园等单位应及时妥善解决好引进人才子女的转学或入学（托）等事宜。

（五）学校将引进高层次人才情况纳入对单位的目标管理责任制考核指标体系，对各单位进行考核。全校各单位要从学校发展的大局出发，以高度负责的精神做好人才引进工作。对引进的人才要做到政策到位、关心到位、服务到位，使引进的人才能尽快发挥作用。

六、管理与考核

（一）学校人才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引进人才计划审定、引进对象考核，协调落实引进人才的各项待遇。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处理人才引进的日常工作。

（二）人才引进的具体事宜由用人单位负责，人事处、教务处、科技处、研究生学院、后勤管理处等职能部门及后勤服务单位、附属单位要相互支持、通力合作，及时研究解决引进人才工作中出现的问题。

（三）引进的人才均实行合约管理，按照责、权、利一致原则签订工作协议，约定岗位职责、待遇和聘任期限等具体事宜。若有违约，按协议办理。

七、附则
（一）各学院要根据本办法，制定本单位引进高层次人才的具体计划和措施。学院院长、学科带头人分别履行本学院、本学科人才引进工作责任人的职责。

（二）本办法自下发之日起执行，原相关规定同时废止。

（三）本办法由学校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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